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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陶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3年第二次风险分级内部联合随机抽查
工 作 方 案

按照邯郸市发展和改革员会转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转发《关于做好2023年粮油收购及政策性粮食销售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邯发改粮储督查〔2023〕82号）要求，为保障国家粮食收购政策落实到位，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全面做好我县夏粮收购及政策性粮食销售监督检查工作，制定本方案。
1、 检查对象和时间
（一）检查对象:我县从事粮油收购及政策性粮食销售活动的各类主体。其中，政策性粮食委托收储库点和租赁库点为重点检查对象。
（二）检查时间:夏粮收购专项检查与夏粮收购工作同步进行，2023年7月1日-8月30日。
二、检查方式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对我县内从事夏粮收购的主体进行随机抽查，对重点检查对象进行全覆盖检查。
3、 检查内容
按照“强监管严执法重处罚行动年”活动部署要求，将夏粮收购及政策性粮食销售监督检查作为持续深化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抓手，综合研判风险隐患，突出监管执法重点，以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细而又细的工作举措，为夏粮收购及政策性粮食销售工作保驾护航。
坚持依法依规履职尽责，聚焦重点问题，夯实工作责任，扎实开展粮油收购监督检查：一是强化对政策性粮食定点、收购、验收等环节合规性检查，规范政策性粮食收购行为，确保国家粮食收购政策落实到位、规范执行。加强对市场化粮油收购监督检查，落实粮食收购过程中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的属地管理责任。二是结合粮食购销领域专项整治，重点关注地方国有粮食企业是否存在违规挂靠、“国皮民骨”等问题；粮食收购企业备案、严格执行国家粮油质量标准、执行质量与食品安全检测制度情况，是否存在压级压价、克扣斤两、拖欠售粮款及任何形式的“打白条”、以次充好、以陈顶新等违规违法行为。三是加强政策性粮食出库是否存在销售出库未严格执行检验制度、出库难、违规违法处置食品安全指标不合格粮食、违规处置定向销售政策性粮食等问题监督检查。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周密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化粮食购销监管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认识做好夏粮收购和政策性粮食销售监督检查工作对于保障种粮农民和粮食经营者合法权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科学研判形势，周密制定方案，细化对策措施，着力增强监督检查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压实责任，严格履职。我局要按照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加大夏粮收购及最低收购价、地方储备粮等政策性粮食销售监督检查力度，及时指导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对粮食出入库过程中发现的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问题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及时妥善处置。夏粮购销企业要规范执行国家粮食购销政策，公平诚信开展夏粮收购及政策性粮食销售活动，主动接受部门监督，共同维护粮油市场秩序。
（三）从严执法，加强配合。要充分利用12325监管热线、飞行检查、现场巡查、信息化监管等手段，及时发现问题线索，提高分析处置效率，对违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坑农害农、损害粮食经营者合法权益等行为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加强执法检查跨部门协同配合，建立完善联合执法机制，全方位排查处置夏粮收购及政策性粮食销售环节违法违规行为，有力维护粮食流通市场秩序。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处置。
（四）加强宣传，营造氛围。要认真做好夏粮收购及政策性粮食销售政策宣传，引导企业遵规守纪和种粮农民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持续加大12325监管热线宣传力度，拓宽群众投诉举报渠道。适时通报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发挥警示震慑作用。
（五）按时报送检查情况。每月22日前通过河北省粮食信息政务协同平台报送上月《2023年夏粮收购专项检查情况月度汇总表》和《2023年夏粮收购检查典型案例登记表》，重大情况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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